附件1
评估机构执业质量评价表
（股东权益评估项目）
	评估项目基本情况

	项目名称
	

	经济行为类型
	
	评估对象
	

	评估机构名称
	
	评估结论选用的
评估方法
	

	签字评估师1
	
	签字评估师2
	

	总资产账面值
（万元）
	
	净资产账面值
（万元）
	

	净资产评估值
（万元）
	
	净资产评估增值率
	

	出具企业独立评估说明的数量
	10家以下   10-100家   100家及以上




	评估项目质量评价情况

	评价主题
	评价内容
	评价标准
	得分情况

	服务质量评价
（20分）
	项目团队配置情况（2分）
	优秀：2分
一般：1分
较差：0分
	

	
	项目团队工作态度、项目负责人沟通协调能力。（3分）
	优秀：3分
一般：1-2分
较差：0分
	

	
	项目方案设计、计划安排情况。（3分）
	优秀：3分
一般：1-2分
较差：0分
	

	
	评估人员对评估对象实施全面的评估核查程序，如各类资产实地调查、函证、查询、访谈等工作的尽责情况。（5分）
	优秀：4-5分
一般：2-3分
较差：0-1分
	

	
	出具评估报告的及时性。（2分）
	及时：2分
不及时：0分
	

	
	审核意见答复及时性及质量。（5分）
	优秀：4-5分
一般：2-3分
较差：0-1分
	

	评估报告
质量评价
（80分）
	评估报告
内容的
完整性、
合理性
（22分）
	评估报告、评估说明、评估明细表、利用专业报告是否齐全，特别是收益法预测表是否完整。（2分）
	完整：2分
不完整：0-1分
	

	
	
	评估报告内容是否包含：声明、摘要、正文、附件等内容，签字盖章是否完整，附件是否完整，包括经济行为决策文件、审计报告、企业营业执照、企业产权登记证、委托方及被评估企业承诺函、相关资产权属证明文件、评估师承诺函、评估机构备案公告、营业执照、评估师资质证明、委托合同等内容。（4分）
	完整：4分
一般：2-3分
较差：0-1分
	

	
	
	评估方法的选取是否合理，是否采用两种方法进行评估，如果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，理由是否充分合理。（4分）
	合理：4分
理由不充分：0-2分
不合理：0分
	

	
	
	评估程序是否履行到位，是否存在核查评估范围不够尽责，遗漏企业户数或资产情况，是否存在评估程序受限制情况，如果存在，是否实施了替代程序，对评估结果是否有重大影响。（4分）
	优秀：4分
一般：2-3分
较差：0-1分
	

	
	
	评估结论的选择是否符合评估对象的特点，是否能公允反映评估对象的价值。（4分）
	合理：4分
不合理：0分
	

	
	
	特别事项说明是否准确、完整，是否存在对评估结果有重大影响的特别事项仅披露，不做对评估结果影响的判断。（4分）
	优秀：4分
一般：2-3分
较差：0-1分
	

	
	评估说明
内容的
完整性、
合理性
（45分）
	资产基础法部分：说明内容是否符合相关评估准则规定，是否根据资产分类介绍评估方法，各类资产选取的评估方法、参数以及评估结果是否合理，重要资产是否有案例，案例作价是否与取价依据匹配、计算无误，账外无形资产是否纳入评估范围，是否存在简单按账面值确认评估值且理由不充分的情况。（20分）
	优秀：17-20分
较好：13-16分
一般：9-12分
较差：0-8分
	

	
	
	收益法部分：对企业资产、财务情况的分析是否充分、合理，是否根据企业所在行业、经营特点、收益情况等选择恰当的收益模型，是否合理确定收益期限，对应的折现率确定过程和依据是否合理，是否对经营性资产的收入、成本及费用、折旧摊销、营运资金、资本性支出、所得税等进行合理预测，并充分说明依据及理由，是否对被评估企业的非经营性资产、负债和溢余资产进行准确界定及评估。（20分）
	优秀：17-20分
较好：13-16分
一般：9-12分
较差：0-8分
	

	
	
	市场法部分：选择的可比案例是否与被评估企业具有可比性，是否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调整，并消除偶然因素，选择的价值比率是否合理，是否合理考虑流动性折扣，是否根据企业实际情况选择多种价值比率，并进行合理分析，确定最终评估结果。（20分）
	优秀：17-20分
较好：13-16分
一般：9-12分
较差：0-8分
	

	
	
	评估说明整体是否详略得当，是否存在明显模板化内容，或者说明简略无法判断合理性的情况，是否存在较多低级错误。（5分）
	优秀：5分
一般：3-4分
较差：0-2分
	

	
	评估报告
修改情况
（13分）
	评估报告是否因评估机构原因经过三次以上修改才符合要求。（5分）
	0-1次：5分
2次：4分
3次：2-3分
3次以上：0-1分
	

	
	
	评估结果调整情况（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调整比例以总资产评估值为计算基数）。（8分）
	未调整：8分
小于5%：5-7分
5%-10%：1-4分
大于10%：0分
	

	合计分数
	

	不良记录
	如存在十二、十三、十四条中情形，请具体说明

	评价人（评价单位）
	
	评价时间
	


填报说明：评估说明内容的完整性、合理性打分部分，如果采用两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，两种评估方法的分值分别为20分，整体情况分值为5分。如果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进行评估，则该评估方法的分值为40分，打分后扣除5分作为此部分得分，整体情况分值为5分。
注：1.股东权益评估项目以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果的，评估结果调整比例=（净资产最终评估结果－净资产首次报送评估结果）/总资产首次报送评估结果；以其他评估方法作为评估结果的，评估结果调整比例=（净资产最终评估结果－净资产首次报送评估结果）/净资产首次报送评估结果。
2.排名评价结果（由“智慧国资”系统统一处理）：合计分数×企业数量修正×资产规模修正系数。企业数量修正系数（出具企业独立评估说明的数量10-100家为1.1，100家以上为1.2）；资产规模修正系数（资产评估值低于5000万为0.9，10亿-100亿元为1.05，高于100亿元为1.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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